武教工委〔2013〕17号

市委教育工委  市教育局关于开展武汉市第二届
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区教育局，市属大中专院校，局直属单位：
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，推进教育创新，激发教育发展活力，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3年度湖北省“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”评选活动的通知》和《武汉市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定于今年开展武汉市第二届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评选范围与项目
各区教育局、市属大中专院校、市教育局机关处室和直属单位组织制定并实施的教育改革创新项目，包括体制机制创新、政策制度创新、办学模式创新和重大措施创新，可以是一个总体方案、行动计划或者单项政策，原则上已实施两年以上，并取得了明显成效。已被评为往届省、市级创新奖的项目不再参评。
二、评选原则

1.自愿申报；

2.科学创新；

3.优中选优；
4.公平公正。

三、评选标准

（一）创新性：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，积极探索教育体制机制创新，因地制宜、创造性地研究解决不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，体现独创性、前瞻性和科学性。

（二）普惠性：体现公益普惠的原则，有利于推进教育事业公平优质发展，提高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。

（三）实效性：切合教育工作实际，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，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。

（四）可推广性：紧密结合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，抓住主要矛盾和问题，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具有典型性，有利于借鉴和推广。

四、组织申报

各单位根据评选范围和标准，在认真调研总结的基础上组织申报，并于10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（背景与依据、创新举措、改革成效，1500字以内）、申报表、相关文件、图片、媒体及社会评价等资料，报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，逾期不予受理（联系电话：65608475，电子邮件：whsjyjfgc@163.com）。

五、评选方式
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育局相关领导、处室负责人和部分教育专家组成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评审委员会。评审委员会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、评议。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具体负责组织评选工作。
评选结果在市教育局网站公示后，报工委会和局长办公会审定。

六、奖项设置
设立武汉市第二届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和提名奖各10个左右。各区教育局可申报1—2项，市属大中专院校、市教育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单位可以申报1项。对于获奖项目，由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育局在2014年全市教育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奖励。我市参加2013年度湖北省“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”评选的项目，原则上从获得武汉市“教育改革创新奖”的项目中择优推荐。
七、有关要求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评选活动，认真组织申报。要把评选工作与承担的国家和省级教育体制改革项目结合起来，着力推进教育体制机制创新。要把评选工作与教育政风行风评议结合起来，通过改革创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，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。

中共武汉市委教育工委    武汉市教育局
       2013年9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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